
现场勘察须知及要求

尊敬的投标厂商：

        恭喜贵司通过我司资格标初步评审，我司将安排招标委员会委员至贵司进行现场勘察。

贵司应提前准备以下数据，待招标委员进行查阅：

㇐、勘察经营点之营业执照正副本、餐饮服务许可证（原件）；

二、经营点涉及的人、环境、设备、制度合法合规证明文件；

三、餐饮行业ISO等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政府颁发之荣誉证书或称号等（原件）；

四、投标人类似业绩或经验证明（近三年服务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原件）；

五、勘察经营点之整体布局图、服务人员花名册、近㇐年经营报表（就餐人数及营业额）；

六、提前办理入厂/区手续，确保招标委员会成员可随时进入勘察经营点之任何区域，涉及商业机密须提
前告知。

在现场勘察环节中，若投标厂商存在以下行为之㇐者，则取消本次投标资格。

㇐、投标厂商提供的资质证明及其文件存在弄虚作假、欺瞒、伪造、变造之行为者；

二、馈赠勘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红包、礼物、购物卡者（不记金额大小）；

三、邀请并招待勘察人员饭局者；

四、邀请勘察人员参加卡拉OK等娱乐场所招待者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五、其他形式的直接或变相贿赂勘察人员者。

            投标人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（签字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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